湖南省湘乡市钉头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预算评审报告 

     根据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乡政办发[2019]22号)相关规定，我中心于 2024年3月20日受理了湘乡市水利局送来的湖南省湘乡市钉头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预算及相关资料，建设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本预算已由我中心按程序对其进行了评审，现将评审结果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湖南省湘乡市钉头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2、工程内容：本工程位于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是湘江二级支流菜石江一处水闸。主要工程内容有原水闸拆除、重建水闸、护岸工程、电气设备及安装工程、观测设施、观测及监测设施、计算机监控及监视系统、消防设备、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等内容；

3、项目审批：湘潭市水利局潭市水许字[2023]69号文，湘乡市发改局湘乡发改审[2023]334号文；
4、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二、审核依据：
1、《湖南省水利水电概预算定额》（湖南省湘水建管〔2015〕130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办财务函（2019）448号）；

3、《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14]429号）；

4、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 (湘水发[2018]25号)；

5、《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总[2002]116号）；

6、《湖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调整本省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中建筑与安装工程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湘水办[2018]65号）；

7、材料单价根据2024年1期（2月）湘乡建设造价及市场询价；

8、2024年3月26日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出具的回复意见。
9、湖南宏源中柱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预算审核报告。

三、评审说明：
1、扣除主要材料的运杂费、保管费等；

2、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挖土方按Ⅰ、Ⅱ类土计价；
3、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淤泥、土方、石方等外弃运距按预算运距不变；

4、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土方回填(利用料)按机械回填计价，
5、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混凝土按商品砼计价；

    6、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拆除的片石挡墙按50%利用计算，结算时按实调整；

7、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电气一次设备、观测设施、观测及监测设施、消防设施、闸门等设备主材价按回复意见确认价格调整；

8、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管理用房按2500元/m2暂估，结算时按实调整；

9、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和其他临时工程扣除不计；
10、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不可预计费按5%计取；

11、依据建设单位的要求，只对预算文件中的预算单价进行审核，清单工程量采用预算数据。

12、评审时根据有关价格文件对沥青等材料价格作了调整；
13、评审时统一将同一批水闸除险加固工程中接地材料统一为4535.74元/吨，结算时根据有关资料按实结算。

评审结果 :

　　本项目预算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9201026.23元，本中心按程序进行了评审，评审审定金额为7944316.03元。
	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增减金额

	1
	湘乡市钉头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9201026.23
	7944316.03
	-1256710.2

	合计

	9201026.23
	7944316.03
	-1256710.2


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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